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在认真询问、积极

调查与沟通的基础上，现就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业绩补偿纠纷达成和解并签署《协议书》的事项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寻求妥当、可行的途径和方案，

解决与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之间的业绩补偿纠纷是非常必要的。本次签署《协

议书》是当前情况下能够充分考虑、平衡各方利益、风险的妥当方案；具备商业合

理性和可操作性；该方案的达成和实施，将有利于最大化维护自身利益，有利于公

司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保障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我们同意《协议

书》的签署。 

二、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的事项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回购并注销相关业绩补偿股

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与富诚达原股东签署的《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

及补充协议中的相关约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

相关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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